
西法大校发〔2020〕64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北政法大学
校园网邮箱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北政法大学校园网邮箱管理办法》已经 10月 7日校长

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联系人：周勇 联系电话：88182568

西北政法大学

2020 年 1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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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政法大学校园网邮箱管理办法
（2020年 10月 7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发挥校园网邮箱在服务师生员工教学、

科研、学习、对外交流、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作用，确保学校电子

邮件系统安全及正常运行，依据《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》

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信息网络中心负责西北政法大学校园网邮箱系统

的管理和维护，保障电子邮件系统的正常运行。

第二章 邮件系统的管理

第三条 邮件系统服务器因维护而必须暂时停止服务时，信

息网络中心应提前以网站公告等方式通知用户。

第四条 为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和电子邮件内容的隐私权，不

得向第三方提供用户个人信息，任何人不得在未经用户本人许可

的情况下阅读其电子邮件内容。

第五条 如发现用户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形，信息网络中心有

权在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中断或终止该用户的邮箱使用权，并按

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一）利用网络故意传播不健康信息、错误言论；

（二）违反学校保密规定造成失密；

（三）利用校园网邮箱对他人进行骚扰；

（四）盗用、破坏他人账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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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利用校园网邮箱进行商业广告活动或传送垃圾邮件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。

第六条 信息网络中心根据需要调整用户邮箱存储空间的

大小等设置。

第三章 邮件账号的申请、开通与注销

第七条 本校教职工可申请 nwupl.edu.cn 邮件域的校园网

邮箱，学生可申请 stu.nwupl.edu.cn 邮件域的校园网邮箱，每个

教职工和学生只能申请注册一个学校邮箱。邮箱由信息网络中心

根据学校教职工和学生数据自动导入生成，用户名为用户工号

（学号），初始密码为“nwupl+身份证号后六位”。

第八条 校内单位申请学校邮箱，需填写“西北政法大学单

位邮箱账号申请表”，经单位主要领导同意并加盖公章后到信息

网络中心办理。

第九条 邮箱账号一经开通，信息网络中心不接受更改邮箱

账号的申请。

第十条 教职工在职期间邮箱可以免费使用。学生毕业 3个

月后邮箱将予以注销，对于延期毕业的学生，须持有关证明到信

息网络中心办理邮箱延期使用手续。

第四章 用户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

第十一条 用户的权利。

（一）学校为每个用户提供 10GB 的邮件空间和 2GB 的网

络存储空间，以及通讯录、网上日历、网上书签、日程安排等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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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附加功能；

（二）用户邮箱因故不能正常使用时，用户有权要求信息网

络中心进行处理，直至能够正常使用；

（三）用户可凭有效证件（校园卡、身份证）到信息网络中

心找回电子邮箱密码。

第十二条 用户的责任和义务。

（一）用户在邮箱使用中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学

校有关规定，不得利用电子邮件损害国家、学校和他人的利益，

如违反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给国家、学校或他

人造成损失，用户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；

（二）校园网邮箱账号仅限本人使用，禁止将本人账号转借

他人或借用他人账号，用户账号和密码由用户负责保管，设置的

密码要具有一定复杂度，用户可在邮件系统内自行开通并设定密

码找回功能；

（三）用户自行承担由自身行为导致的后果及损失，如通过

电子邮件购买商品、服务、进行网络交易等造成的损失；

（四）不得利用电子邮件进行病毒传播等任何可能对互联网

的正常运转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；

（五）发现任何非法使用用户账号或账号出现安全漏洞的情

况，应立即通知信息网络中心；

（六）用户应及时将阅读过的邮件进行备份、删除，以减轻

服务器负担，节省资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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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用户不得通过邮件发送涉密信息。

第十三条 各单位利用学校校园网邮箱传输业务信息，由本

单位负责进行保密审查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授权信息网络中心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党委委员，校长助理。

西北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 日印发


